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２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３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飞亚电子完成增资等事项及其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增资等事项

（一）相关事项

为启动新界泵业集团研发基地（杭州）的建设，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新界泵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界泵业”或“本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浙江

飞亚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亚电子”）作出决定事项如下：

１

、同意“浙江飞亚电子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新界泵业（杭州）有限公

司”；

２

、同意对飞亚电子增资，增资的总额为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增资方式为货

币出资；

３

、同意变更飞亚电子经营范围，经营范围增加“泵及真空设备的技术开

发及技术服务”；

４

、同意修改飞亚电子公司章程。

（二）决策程序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本公司自有资金，根据本公司《公司章程》、《重大

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和《子公司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子公司更

名及投资相关事项由本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决定，报董事会备案。

（三）验资事项

本次增资事项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天健验

［

２０１３

］

３４０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止，飞亚电子已收到新界泵业缴

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整，均以货币出资；本次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累计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

二、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本次增资等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已完成；新

界泵业（杭州）有限公司领取了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变更后的营业

执照，具体变更内容如下：

变更事项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１．

名称变更 浙江飞亚电子有限公司 新界泵业

（

杭州

）

有限公司

２．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

３．

实收资本 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

４．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

：

批发

、

零售

：

本公司生产

的产品

；

摩托车

、

汽车零部件及其制造设

备的技术开发及技术服务

。

一般经营项目

：

批发

、

零售

：

本公司生产

的产品

；

摩托车

、

汽车零部件及其制造设

备的技术开发及技术服务

；

泵及真空设

备的技术开发及技术服务

。

５．

股东出资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４

，

０００

万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８

，

０００

万

其他登记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2013年12月17日 星期二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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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６０

股票简称：巨化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６４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配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配股简称：巨化配股；配股代码：

７００１６０

；配股价格：

４．２３

元

／

股。

２

、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Ｔ＋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５

日）的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３

、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本公司股票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Ｔ＋６

日）登记公司网上清

算，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Ｔ＋７

日）公告配股结果，本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４

、本次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５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配股说明书摘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配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刊载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

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内容。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巨化股份”）配股方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召开的董事会五届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并已经浙江省国资委以《关于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

配股有关事项的批复》（浙国资产权〔

２０１３

〕

３０

号）批准，现本次配股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５５３

号文核准。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３

、配股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Ｔ

日）收市后巨化股份股

本总数

１

，

４１６

，

９１８

，

４００

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共计可配售股份

总额为

４２５

，

０７５

，

５２０

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总数为

１

，

４０１

，

９５８

，

４００

股，可配售

４２０

，

５８７

，

５２０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总数为

１４

，

９６０

，

０００

股，可配售

４

，

４８８

，

０００

股。

４

、巨化股份主要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巨化集团公司承诺以现金全

额认购其可配股份。

５

、配股价格：本次配股价格为

４．２３

元

／

股。

６

、募集资金数量：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７

、发行对象：

（

１

）网上发售对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指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Ｔ

日）上交所收市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股份的股东。

（

２

）网下发售对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指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Ｔ

日）上交所收市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股份的股东。

８

、发行方式：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股份采取网下定价方式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负责

组织实施。

９

、承销方式：代销。

１０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交易日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

Ｔ－２

日

）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

配股发行公告及网上

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

Ｔ－１

日

）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

Ｔ

日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

Ｔ＋１

日

）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Ｔ＋５

日

）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

刊登配股提示性公告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

Ｔ＋６

日

）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

Ｔ＋７

日

）

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

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上述日期为正常交易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１

、配股缴款时间

本次配股的缴款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Ｔ＋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５

日）的上交

所正常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配股缴款方法

（

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

方式， 在股票指定交易营业部处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配股代码

“

７００１６０

”，配股简称“巨化配股”，配股价

４．２３

元

／

股。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登记日持股

数乘以配股比例（

０．３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股东可通过交

易系统查看“巨化配股”可配证券余额）。 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

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股票数量限额。

（

２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５

日）

１５

：

００

前向主承销商指定的收

款银行账户中划付认购资金，同时传真《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网下认购表》及法人营

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如需）、支付认

购资金的划款凭证， 在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处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１

—

８７９０１９７４

。 配股价格为

４．２３

元

／

股，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售比例

（

０．３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配股资

金请划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下述收款银行账户：

收款单位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户名称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湖墅支行

账号

１２０２ ０２０６ ２９９０ ００１２ ５２２

同城交换号

２０６

大额支付系统行号

１０２３３１００２０６９

开户行地址 杭州市拱墅区湖墅南路

３７７

号

银行联系人 陈莉

、

郭坚

银行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３７７０８０

、

８８３７７０８４

、

１３３３６１８７６３３

、

１３８０５７４０９９３

银行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３７７０８３

、

８８３７７０７０

汇款时请务必注明“（投资者简称）认购巨化配股”字样，请确保认购资金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５

日）

１５

：

００

之前到达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未按上述规定及时缴纳认购

资金的认购为无效申购。 敬请留意款项在途时间，以免延误。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汇出认购款的资金账户与其在认购表中填列的退款银行信息

必须一致。

三、本次配股的咨询电话

本次配股投资者咨询电话为

０５７０－３０９１７０４

，

０５７０－３０９１７５８

，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２５７１

，

０５７１－

８７９０１９２５

。

四、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１

、

发行人

：

名 称

：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法定代表人

：

杜世源

董事会秘书

：

刘云华

电 话

：

０５７０－３０９１７５８

传 真

：

０５７０－３０９１７７７

２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名 称

：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

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

吴承根

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２５７１

，

８７９０１９２５

传真

：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１９７４

联系人

：

资本市场部

特此公告。

发行人：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９２

证券简称：中电远达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６７

号

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

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确定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涉及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的议案》、《关于审议非

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补充版）的议案》等，拟以部分募集资金对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

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达工程”）增资

１６６

，

１９９

，

８６４．６９

元；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

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银行贷款、自有资金等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

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

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先行向远达工程增资

１６６

，

１９９

，

８６４．６９

元。

●

本次增资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一、增资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拟

以自有资金向远达工程增资

１６６

，

１９９

，

８６４．６９

元，增加远达工程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待募集

资金到位后置换投入的自有资金。 增资完成后，远达工程注册资本增加到

２５０００

万元，公司

持有远达工程股权比例由现在的

９２．６７％

上升为

９４．１４％

，远达工程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二）“三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 （临时）

会议、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涉及募集

资金数额及用途的议案》、《关于审议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补充版）的议案》等，拟以部分

募集资金对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增资

１６６

，

１９９

，

８６４．６９

元；审议同

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实际需求和轻重缓急将募集资金

投入募投项目。 若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拟投资项目实际资

金需求总量，不足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

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银行贷款、自有资金等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

位之后予以置换。 ”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增资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 重庆北部新区金渝大道

９６

号

３

、法定代表人：刘艺

４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

万元

５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为从事烟气脱硫、脱硝、除尘工程总承包、超细粉尘治理、核电

环保等业务。

三、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对控股子公司远达工程增资用于补充其流动资金， 可以降低远达工程资产

负债率、提高经营安全性和资产流动性，减少财务费用、提高远达工程整体效益。

四、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３．

增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

：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大连控股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７４７

收购人名称

：

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

收购人住所

：

大连市西岗区胜利路

９８

号

收购人通讯地址

：

大连市西岗区胜利路

９８

号

签署日期：二〇一三年十二月

声 明

１

、本报告书摘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

２

、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其他任何方式在大连大显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３

、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

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４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的权益比例为

１１．２７％

。 本次收购人以现金全额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的

４

亿股股份后，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的权益比例升为

３５．５１％

。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收

购人以现金认购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导致其触发要约收购义务，但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豁免

要约收购义务以及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相关条款。 大连大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

股东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审议通过免除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履行要约收购义务的议案。

５

、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章 释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大显集团

、

收购人 指 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顾问

、

本财务顾问 指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

收购报告书 指

《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

本报告书摘要 指

《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

大连控股

、

上市公司 指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股份认购协议书

》

指 大显集团与大连控股签署的

《

股份认购协议书

》

本次收购 指

大显集团以现金认购大连控股非公开发行的

４０

，

０００

万股股份

，

从而导致大显集团

持有大连控股的权益从认购前的

１１．２７％

上升至认购后的

３５．５１％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利安达 指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

大连

）

分公司

辽宁东正 指 辽宁东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辽宁华夏 指 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

浦发大连分行 指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连分行

信达资产 指 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大显房地产 指 沈阳大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远东房屋 指 大连远东房屋开发有限公司

西部矿业 指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瑞达模塑 指 大连瑞达模塑有限公司

大显工贸 指 大连大显工贸公司

大显酒店 指 大连大显酒店有限公司

德利医用材料 指 大连德利医用材料有限公司

大显网络 指 大连大显网络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新视软件 指 大连新视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大显经销 指 大连大显经销有限公司

大显通信 指 大连大显通信有限公司

鑫鑫商贸 指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鑫鑫商贸公司

大显新能源 指 大连大显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大显电子 指 大连大显电子有限公司

金伯利新能源 指 大连金伯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再生资源公司

珠海大显通讯

浦发银行大连分行

光大银行大连分行

工商银行青泥洼桥支行

华夏银行大连分行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珠海大显数字通讯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青泥洼桥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

公司法

》

《

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元

、

万元

指

指

指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人民币元

、

万元

第二章 收购人介绍

本次收购的收购人为大显集团。 收购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大显集团基本情况介绍

企业名称：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大连市西岗区胜利路

９８

号

注册资本：

１

，

１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代威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１０２０００００１２０４４４

组织机构代码：

２４２３８８０８－７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出资）

通讯地址：大连市西岗区胜利路

９８

号

税务登记号：大国地税西字

２１０２０３２４２３８８０８７

号

股东名称：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沈阳新思科自动化有限公司、深圳市金桥信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期限：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４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联系电话：

０４１１－８８８５３１１７－８８２６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含电话机、网络设备、

ＶＣＤ

机、

ＤＶＤ

机、电视机）及零部件开发、生产、销售、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医疗器械、化工产品生产、销售（仅限分支机构）；物业管理；房屋租赁。

二、大显集团的股权控制关系

（一）大显集团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大显集团的控股股东，持有大显集团

８７．１８％

的股

权，大显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代威先生。

（二）大显集团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图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大显集团控制的核心企业的情况如下：

（

１

）大显工贸，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注册资本为

３４８

万元，出资人为大显集团。经营范围为：针织品加工；钢材、

木材、机电产品、电子产品、建筑装饰材料、润滑油、五金交电化工商品、饲料零售兼批发、代购代销。

（

２

）大显酒店，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４

日，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均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大显集团持有其

７５％

的股权，中国电

子企业管理协会大连培训中心持有其

２５％

的股权。经营范围为：餐饮、客房、桑拿、美容美发、停车场；烟、酒、零售；服

装、鞋帽、照相器材、玩具、皮革制品、工艺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五金化工产品（不含专项审批）销售；写字间出

租；会议服务。

（

３

）德利医用材料，成立于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

４

日，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均为

２５０

万美元，大显集团持有其

７５％

的股权，

香港德赞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其

２５％

的股权。经营范围为：生产伤口拉合胶布及其系列产品；真空电子器件组装生产；

口罩生产；灭菌服务；生产怀炉。 （涉及行政许可证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

４

）大显网络，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９

日，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均为

２

，

５２６

万元，大显集团持有其

５５％

的股权，大连

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２０％

的股权，大连网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

的股权，大连天途有限电视网络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

的股权，沈阳新思科持有其

５％

的股权。 经营范围为：通信产品（含数字无绳电话）、电子产

品的开发、设计、销售；系统集成业务；建筑智能化系统、安全防范系统设计、施工；软件产品的开发、销售；经营本企

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５

）新视软件，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均为

３００

万元，大显网络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经营

范围为：计算机软硬件开发、设计、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国内一般贸易，货物、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

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会议及展览服务；翻译服务。

（

６

）大显经销，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

２２

日，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均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大显集团持有其

９０％

的股权，大显

网络持有其

１０％

的股权。经营范围为：机电产品（不含汽车）、五交化商品、金属材料、木材、建筑材料、汽车配件销售；

通信器材（许可范围内）的销售、维修（凭许可证经营）。

（

７

）大显通信，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均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大显集团持有其

９０％

股权，大显

经销持有其

１０％

股权。经营范围为：移动电话、移动通信系统设备的批发兼零售及维修，电子产品及元器件的批发兼

零售及维修；货物、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

８

）鑫鑫商贸，成立于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注册资本

１

，

１５０

万元，为大显集团的全资子企业。经营范围为：五金、交电、

化工商品（易燃易爆危险品除外）；百货，民用建材，工艺美术品，针纺织品，金饰品，饲料，计量仪器，装饰材料，建筑

材料，劳保用品零售。

（

９

）大显新能源，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１

日，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均为

５００

万元，大显商贸持有其

６５％

的股权，大显

集团持有其

５％

的股权，于风杰、郝善忠、张庆军、孙岩、姜喜芹、刘丕龙等

６

名自然人合计持有其

３０％

的股权。 经营范

围为：可再生能源产品的研发；电子产品及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家用电器、太阳能灯具、热水器及太阳能产品的制造

和销售（以上均不含专项审批）；货物、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

后方可经营）。

（

１０

）大显电子，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均为

３３

，

７７２

万元，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其

７９．４４％

的股权，大显集团持有其

２０．５６％

的股权。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依据原国家经济贸易委

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实施债权转股权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参与大显电子重大决策，但不参与日常生产经

营活动。 大显电子的经营范围为：电视机、录像机、影碟机、影音设备、卫星接收设备、调制解调器、电话机、计算机及

附属设备、通讯产品（不含移动电话）开发、制造、销售、维修；塑料制品加工销售（不含前置）；太阳能热水器系列产

品的组装、销售。

（

１１

）金伯利新能源，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７

日，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均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大显集团持有其

９７．５％

股权，

张传东持有其

２．５％

股权。 经营范围为：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得审批前不得经营；法律、法

规未规定审批的，企业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

１２

）再生资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均为

９４６

，

０３６

，

００１．５３

元，大显集团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经营范围为：有色金属及其产品、黄金、白银及稀土产品、黑色金属及其产品、非金属矿及其产品、建材及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煤炭的销售；进出口业务；物业管理；科技开发；对食品、餐饮业的投资管理；废旧物资

回收。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收购人及其子公司外，收购人实际控制人代威所控制或能够施加重大影响的主

要企业情况如下：

（

１

）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新纪元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１２

日，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代威先生。 代威先生

１００％

持股的深圳

圣星持有北京新纪元

９９．９％

股权。 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一般经营项目；对工业、农业、商业、房地产、文化信息产业、

高科技、医药工程、运输工程项目的投资管理；信息咨询；接受委托，提供劳务服务；购销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械

电器设备、通讯设备（无线电发射设备除外）、木材、矿产品、化工轻工材料、工艺美术品、百货。

（

２

）深圳市圣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圣星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代威先生持有

１００％

股权，法定代表人为代威先生。 该公司

经营范围包括：网络技术开发、网络游戏软件研发（不含互联网上网服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

资咨询（不含证券、期货、保险及其他金融业务）；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在登机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

３

）大连太平洋多层线路板有限公司

太平洋多层线路板成立于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注册资本

１５

，

３４０．６９

万元，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ＴＤ

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法定代表人为代威先生，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双面、多层、高密度互连印刷电路板和柔性电路板的制

造。

（

４

）大连太平洋电子有限公司

太平洋电子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注册资本

２４

，

９８７．８４

万元，控股股东为大连太平洋多层线路板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为代威先生，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生产片式元器件、柔性线路板。

三、大显集团的主要业务和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大显集团主要业务

大显集团的经营范围为电子产品及零部件开发、生产、销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医疗器械、化工产品生产、销

售（仅限分支机构）；物业管理；房屋租赁。

（二）大显集团最近三年一期的财务状况

大显集团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５

，

１２３

，

３２８

，

２６５ ４

，

７８３

，

９５５

，

１６３ ４

，

８８０

，

１７４

，

６０９ ６

，

１９１

，

１３８

，

２２０．２２

净资产

１

，

０７０

，

１４２

，

２４２ １

，

１５５

，

０８３

，

４１２ １

，

６６６

，

２４７

，

０７４ １

，

２２６

，

６３６

，

５５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４５２

，

６５７

，

８２３ ４９３

，

１１４

，

８８５ ４５２

，

２８８

，

８０５ １３９

，

２２１

，

０２３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７９．１１％ ７５．８６％ ６５．８６％ ８０．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８

，

２４８

，

００２

，

２９４ ３

，

５９８

，

４７６

，

３０８ ５

，

３２４

，

１６９

，

３９６ ５

，

０２３

，

７６９

，

１０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３９

，

５３６

，

８８０ ３８

，

８７０

，

９３０ ５１

，

００８

，

８７６ －３２０

，

３３８

，

７１８

净资产收益率

－８．７３％ ７．８８％ １１．２８％ －２３０．０９％

注：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财务数据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大连）分公司审计，

２０１２

年财务数据经辽宁东正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大显集团最近五年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１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的最近五年内，大显集团没有受到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亦未受到过刑

事处罚。

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的最近五年内，大显集团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均已结案。

情况如下：

（

１

）

２００８

年，大显集团因与光大银行大连分行的借款纠纷被光大银行大连分行诉至法院，诉讼标的为欠款本金

１．５９

亿元及利息。 大显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

１１

月期间付清了全部欠款本金及利息。 该案目前已经终结。

（

２

）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９

年，大显集团因与工商银行青泥洼桥支行的借款纠纷被工商银行青泥洼桥支行诉至法院，诉讼

标的为欠款本金

１．３

亿元及利息。后大显集团已按照双方达成的《还款免息协议书》的约定，以现金和部分厂房、土地

使用权偿还了对债权人的欠款。 该案已全部终结。

（

３

）

２００７

年，大显集团子公司大显通信、珠海大显通讯、大显深通因与华夏银行大连分行的欠款纠纷被华夏银

行大连分行分别起诉至法院，大显集团因为该等借款提供保证担保，被列为共同被告。 上述诉讼欠款本金合计

１５

，

６６７

万元。 在执行过程中，各方达成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 上述案件已全部终结。

（

４

）

２０１１

年，大显集团子公司大显通信、大显电子、大显深通因与华夏银行大连分行的欠款纠纷被华夏银行大

连分行分别起诉至法院，大显集团因为该等借款提供保证担保，被列为共同被告。 上述诉讼欠款本金合计

１３

，

０５０

万

元。 上述诉讼的执行见收购报告书“第九章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之“一、收购人前六个月内买卖

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华夏银行于

２０１２

年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结案申请书》。 该案已全部终

结。

根据大显集团出具的声明，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大显集团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能发生的重大诉讼或仲

裁。

五、大显集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 名 职 务 身份证号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居留权

孙德仁 董事长

２１０２０３１９５２０６０２ＸＸＸＸ

中国 大连 否

代 威 董事

、

总经理

２２０４０２１９６１０７１５ＸＸＸＸ

中国 大连 否

杨 建 董事

２１０２０２１９５３０８１４ＸＸＸＸ

中国 大连 否

王晓光 董事

２１０１０５１９７００２２１ＸＸＸＸ

中国 大连 否

梁 军 董事

２１０２０４１９６１１２２４ＸＸＸＸ

中国 大连 否

张国庆 监事会主席

２１０２０２１９５５１００１ＸＸＸＸ

中国 大连 否

杨 军 监事

２１０２０２１９６７０３０６ＸＸＸＸ

中国 大连 否

王天富 监事

２１０２２２１９７１０８２８ＸＸＸＸ

中国 大连 否

林 虎 副总经理

２１０２０２１９６００７１５ＸＸＸＸ

中国 大连 否

郗洪波 副总经理

２１０２１１１９６２１０２９ＸＸＸＸ

中国 大连 否

大显集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未受过刑事处罚，不存在

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六、大显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大显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已发

行股份的情况。

第三章 收购目的及收购决定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本次收购完成后，将大幅增加大连控股的营运资金，为大连控股实现战略转型奠定坚实的基础。 大连控股将使

用部分募集资金偿还全部银行短期借款，有助于缓解还本付息的资金压力；重新构建自身信用体系，增强上市公司

商业信用和融资能力。 同时，大连控股还将使用募集资金开展低风险的大宗矿产品及化工产品贸易业务，降低上市

公司战略转型过程中原有产业利润逐步下降对公司的影响，有利于上市公司了解资源类产业市场行情，为上市公

司成功转型提供支撑和帮助，帮助上市公司在转型中把握资产投资方向，最终实现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本次收购，上市公司的资本实力也将得以提高，获得对未来业务转型的资金支持，促使上市公司更从容的

把握投资机会，有利于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为全体股东创造更多价值。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股份或者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大显集团暂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大连控股股份的计划，也无对现有大连控股

股份进行处置的计划或安排。 大显集团承诺，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

三、收购人做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授权与批准

１

、大显集团的授权和批准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大显集团召开了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认购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

４

亿股的议案》等与本次收购有关的议案。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大显集团召开了股东大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现金认购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此次

非公开发行的

４

亿股。

２

、上市公司内部批准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大连控股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

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免除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履行要约收

购义务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收购有关的

议案。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大连控股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大连大显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

准免除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履行要约收购义务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收购有关的议案。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大连控股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

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十二个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延期

十二个月的议案》， 决议提请股东大会将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的决

议有效期、以及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的期限均延长十二个月。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大连控股召开了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同意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及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的期限均延长十二个月。

（二）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批准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大连控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中国证监会向大连控股下发了《关于核准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５５４

号），核准大连控股非公开发行

４０

，

０００

万股新股。

第四章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持有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大连控股股份，占大连控股发行前总股本的

１１．２７％

，为大连

控股的第一大股东，大连控股的实际控制人为代威先生。

本次收购完成后，大显集团将合计持有大连控股

５２

，

０００

万股，占大连控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

３５．５１％

。

二、收购方式

本次收购采取大显集团以现金全额认购大连控股发行新股的方式。 大连控股向大显集团定向发行

４０

，

０００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占大连控股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７．３２％

。 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３．４４

元

／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３．８１７

元

／

股的

９０％

。 本次收购完成后，大显集团将持有大连控股

５２

，

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

３５．５１％

。 本次发行完成后，大显集团仍为大连控股的第一大股东，代威先生仍为大连控股的实际控制人，本

次收购不会导致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本次收购涉及的相关协议

大显集团与大连控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签订了《股份认购协议书》，主要内容为：

１

、拟认购股份数量认购和价格

大显集团拟认购大连控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股份，即

４０

，

０００

万股

Ａ

股股票；认购价格不低于大连控股董事

会所确定的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大连控股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 即不低于

３．４３５

元

／

股，

经双方确定为

３．４４

元

／

股；如大连控股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则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２

、认购及支付方式

大显集团将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所约定的股票；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大显集团将

按照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将认购款足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

账户。

３

、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４

、生效条件

本协议在下述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经大连控股董事会批准；

（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经大连控股股东大会批准；

（

３

）大连控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大显集团免于发出收购要约；

（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四、本次收购涉及大连控股的股份的权利限制

大连控股的股权目前存在质押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大显集团将持有的大连控股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进

行了质押，股权质押登记相关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股票简称：浙能电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２３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吸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发行人”或“浙能电力”）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

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相关公告文件。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 本公司除董事戚国水持有浙能电力

７

，

３５４

股以外， 本公司现任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承诺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锁定的有关规定。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３

］

１７４

号），本次合

并完成后浙能电力

２０１３

年预计实现的备考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数为

４４５

，

９５６．００

万元。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

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报告书》中的相同。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本公司发行股

份吸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并

Ａ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２５３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股份

全部用于吸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三、 本公司

Ａ

股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

２０１３

］

１０９

号文批准。 证券简称 “浙能电力”，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０２３

”；其中本次发行的

６０８

，

１７７

，

０１５

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起上市交易。

四、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３

、股票简称：浙能电力

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２３

５

、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

９

，

１０５

，

４３２

，

６０５

股

６

、本次

Ａ

股发行的股份数：

１

，

０７２

，

０９２

，

６０５

股

７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

１

）浙能集团承诺：自浙能电力

Ａ

股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浙能电力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浙能电力回购该等股份。

（

２

）兴源投资承诺：自浙能电力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

的浙能电力本次换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浙能电力回购该等股份。

（

３

）河北港口集团、航天基金和信达资产均承诺：自其入股浙能电力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浙能电力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浙能电力回购

该等股份。

８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

１

）华能集团承诺：自浙能电力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通过换股所持有的浙

能电力股份，也不由浙能电力回购该等股份。

（

２

）八达股份、浙电置业和浙江电力物资均承诺：自浙能电力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浙能电力股份，也不会要求浙能电力回购所持有的浙能电力股份。

（

３

）香港兴源承诺：自浙能电力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通过换股所持有的浙能电力股份，也不由浙能电力回购该等股份。

９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发行中

６０８

，

１７７

，

０１５

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

排。

１０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１

、上市保荐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１

、中文名称：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中文简称：浙能电力

英文名称：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Ｚｈｅｎｅ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Ｃｏ．

，

Ｌｔｄ．

２

、法定代表人：吴国潮

３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４

、注册资本：

８０３

，

３３４

万元（本次发行前）

５

、注册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路

１５２

号浙能大楼

２

楼

邮政编码：

３１０００７

６

、经营范围：电力开发，经营管理；电力及节能技术的研发、技术咨询、节能产品销售，电力工程、电力

环保工程的建设与监理，电力设备检修。

７

、所属行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８

、电话号码：

０５７１－８７２１ ０２２３

９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１－８９９３ ８６５９

１０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ｚｅｐｃ．ｃｏｍ．ｃｎ／

１１

、电子信箱：

ｚｚｅｐ＠ｚｊ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ｍ．ｃｎ

１２

、董事会秘书：曹路

１３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１

）董事

本公司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具体情况如下表：

姓名 职位

吴国潮 董事长

毛剑宏 董事

陈一勤 董事

黄伟建 董事

戚国水 董事

刘贺莹 董事

姚先国 独立董事

汪祥耀 独立董事

陈锦梅 独立董事

（

２

）监事

本公司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具体情况如下表：

姓名 职位

王莉娜 监事会主席

马绍晶 监事

虞国平 职工监事

（

３

）高级管理人员

本公司共有

３

名高级管理人员，具体情况如下表：

姓名 职务

毛剑宏 总经理

曹路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

财务负责人

金利勤 副总经理

１４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 本公司除董事戚国水持有浙能电力

７

，

３５４

股以外， 本公司现任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债券的情况。

二、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浙能电力控股股东为浙能集团。

浙能集团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系经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组建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

（浙政发［

２００１

］

６

号）批复同意，以电开公司和浙江省煤炭集团公司（后改制组建为浙江省煤炭开发公司）

截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作为出资而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为省级能源类国有大型企业，主

要从事电源建设、电力生产、煤矿投资开发、煤炭流通经营、天然气开发利用和能源服务业等业务。

经天健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浙能集团合并口径总资产为

１２

，

０６４

，

９７３．５５

万元， 净资产为

５

，

９７９

，

８４３．５６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４２０

，

３９６．９４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浙能集

团未经审计的合并口径总资产为

１３

，

１６６

，

７７３．５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６

，

３７９

，

５２１．８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３２６

，

６３７．８４

万元。

浙能电力的控股股东是浙能集团，浙能集团由浙江省国资委

１００％

控股，因此浙能电力的实际控制人

为浙江省国资委。

三、股东情况

１

、本次

Ａ

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份数 持股比例 股份数 持股比例

浙能集团

７

，

３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１．０６ ７

，

３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０．３４

兴源投资

３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７９ ３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３

河北港口集团

１６２

，

９３０

，

０００ ２．０３ １６２

，

９３０

，

０００ １．７９

航天基金

９５

，

２３０

，

０００ １．１９ ９５

，

２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５

信达资产

７５

，

１８０

，

０００ ０．９４ ７５

，

１８０

，

０００ ０．８３

华能集团

－ － ４５５

，

４３６

，

６０５ ５．００

八达股份

－ － ３

，

５４４

，

０００ ０．０４

浙江电力物资

－ － ８８６

，

０００ ０．０１

浙电置业

－ － ８８６

，

０００ ０．０１

香港兴源

－ － ３

，

１６２

，

９８５ ０．０３

其他

Ｂ

股流通股股东

－ － ６０８

，

１７７

，

０１５ ６．６８

合计

８

，

０３３

，

３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９

，

１０５

，

４３２

，

６０５ １００．００

２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前十大

Ａ

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

（

股

）

持股比例

１

浙能集团

７

，

３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０．３４％

２

华能集团

４５５

，

４３６

，

６０５ ５．００％

３

兴源投资

３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３％

４

河北港口集团

１６２

，

９３０

，

０００ １．７９％

５

航天基金

９５

，

２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５％

６

信达资产

７５

，

１８０

，

０００ ０．８３％

７ ＧＵＯＴＡＩ ＪＵＮ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８

，

６４８

，

６６６ ０．３１％

８

中国光大证券

（

香港

）

有限公司

２２

，

４８５

，

４７５ ０．２５％

９ ＹＵＡＮＨＡＯ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ＦＵＮＤ １１

，

３４０

，

９７３ ０．１２％

１０

ＨＡＩＴＯ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ＡＣＣＯＵＮＴ ＣＬＩＥＮＴ

８

，

５６３

，

２２１ ０．０９％

合计

８

，

５５９

，

８１４

，

９４０ ９４．０１％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１

，

０７２

，

０９２

，

６０５

股

二、发行价格：

５．５３

元

／

股

三、发行方式：发行

Ａ

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份全部用以换股吸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无募集资金。 根据本次换股吸

收合并的安排，东南发电换股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７

日，在换股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东南发电股票将

实施换股转换成浙能电力发行的

Ａ

股股票。 上述转换完成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换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天健验［

２０１３

］

３２５

号）验资报告。

鉴于浙能电力本次发行股份全部用于吸收合并东南发电，且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２５３

号文核准，同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上市交易的通知》（［

２０１３

］

１０９

号），同意浙能电力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保荐机

构认为，上述关于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安排对浙能电力本次发行上市不构成障碍。

五、发行费用

１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

５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包括：

（

１

）保荐及财务顾问费用：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２

）审计费用：

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元

（

３

）律师费用：

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

元

２

、本次发行每股发行费用：

０．０６

元。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数）

六、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无募集资金。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３．３２

元（根据浙能电力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备考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

益扣减

２０１２

年度分红后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

１

）

０．４９

元 （按浙能电力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经审核的

２０１３

年度备考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预测

数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２

）

０．４４

元 （按浙能电力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备考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

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３

）

０．４１

元 （按浙能电力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备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在《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报告书》刊登日至

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１

、本公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２

、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

、本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

、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５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６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

、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８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９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

、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

、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１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金立群

电 话：（

０１０

）

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传 真：（

０１０

）

６５０５ １１５６

保荐代表人：王子龙、曹宇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认为，发行人申请其

Ａ

股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

Ａ

股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中国国际金融

有限公司同意推荐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１号国贸大厦２座２７层及２８层

保荐机构：


